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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什么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最直接、

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不用能、少用能，节
能！

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日前在演讲中
指出碳减排优劣顺序应该依次为：节能提
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增加低碳能源和减少
高碳能源、通过植树造林强化自然碳汇，以
及二氧化碳捕集、封存和利用（CCUS）。

超前部署高效CCUS、二氧化碳制烯烃
等技术，难度高、投资大，现阶段干不起且解
决不了根本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研究
员白灵指出节能是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大幅
下降的最主要途径，发达国家人均能源消费
已达峰值，并通过强化节能逐步下降。谢克
昌院士提出我国还面临能源利用效率偏低
的现实，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
的 1.4-1.5倍。“若能达到世界平均，每年可
少用13亿吨标准煤、减排34亿吨二氧化碳，
约占 2020年碳排放总量的 1/3。因此，相比
拓展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途径，节能提效才
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第一优选。”

节能是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的
最主要途径

节能和提高能效，是2050年前能源系统
实现二氧化碳大规模减排的最主要途径。
国际能源署分析指出，如果全球温室气体排
放从目前的330亿吨下降到2050年的100亿
吨左右，则2050年前节能和提高能效对全球
二氧化碳减排的贡献为37%，发展可再生能
源贡献为32%，燃料替代贡献为8%，发展核
电贡献为 3%，CCUS技术贡献为 9%，还有
12%贡献由其他技术满足。可见，2050年之
前，节能和提高能效，被视为全球能源系统
二氧化碳减排的最主要途径。

发达国家人均能源消费已达峰值，并通
过强化节能逐步下降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表明，随着一个国家
经济持续发展，其人均能源消费量也逐渐增
长，工业化、城镇化基本完成以后，人均能源
消费量将达到饱和，饱和时间可维持 20年、
30年，甚至更长时间。历史上，美国、加拿大
等国人均能耗曾高达 11~12tce（吨标煤），德
国、英国、日本等国家也至少达到6tce左右。

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
达国家纷纷意识到只有降低能源消费，才能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为加快化石能源替
代创造条件。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
国家纷纷加大对节能和提高能效的重视，采
取措施努力降低本国能源消费。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美国的人均能源消费量从2000年

的 11.1tce 下降到 2019 年的 9.8tce；德国从
2000年的 6.1tce下降到 2019年的 5.4tce；英
国人均能源消费量从 2000年的 5.6tce下降
到 2019年的 4.0tce；日本从 2000年的 5.8tce
下降到 2019年的 5.0tce。人均能源消费量
和本国能源消费总量的下降，为这些国家减
排二氧化碳做出了重要贡献。

发展经济的同时控制能源消费增长，是
我国减排二氧化碳面临的最大挑战

我国能源消费目前仍处于上升通道，
2019年人均能源消费量为 3.4tce，逐步接近
英国、日本、德国当前人均能耗水平。

要想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意味
着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国再重复发达国家
人均能源消费先快速增长、再长时间饱和、
最后逐渐下降的“三步走”历程。我国的现
代化国家建设，必须要始终把人均能源消费
控制在较低水平，以较低的能源消费实现
2035年建成现代化国家、2050年建成现代化
强国的宏伟目标。

节能如此重要，我们要怎样做好节能？
贯彻新发展理念，把节能增效深度融入

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
节能增效不是一项技术措施，而是涉及

发展理念、发展道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
重大任务，需要从全过程、各领域加以强化
并始终坚持。持久推进节能增效，既是一项
重大的社会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
程。

从“十四五”时期开始，必须要以新发展
理念为指导，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大幅提高
能效标准，加快能源价格税收改革，推动我
国走上一条高能效、低能耗、面向“碳中和”
的新型现代化发展道路。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把节能增效作为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评价标准

我国的现代化国家建设，必须要以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
指导，始终坚持资源节约基本国策，坚持以
人为本的发展目标，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要把是否节约
高效、是否有利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作
为重要评价指标和准入门槛，推动能源资源
配置更加合理，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切
实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
通过建立节能和提高能效的长效机制，在经
济持续增长的同时，进一步提高能效水平，
降低实现 2030年前达峰、2060年前“碳中
和”目标的难度。

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持续挖掘结

构节能空间
产业结构是节能和提高能效的重要抓

手。应进一步发挥节能和提高能效，对加快
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的
推动作用，使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增长逐步

“脱钩”。
对照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三次产业结

构变化历史可以发现，我国第一产业还有 6
个百分点的下降空间，工业至少有 3个百分
点左右的下降空间，服务业至少有10个百分
点左右的上升空间。一般而言，服务业单位
GDP能耗要大大低于第二产业的单位GDP
能耗，服务业比重提高，既是经济发展的客
观规律，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还
有利于实现我国节能低碳的目标。

除了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以外，产业内部
结构调整对节能增效贡献更大。应顺应市
场需求调整规律，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提高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减量置换
比例，把高能效和低碳排放纳入产能减量置
换门槛。应鼓励各省因地制宜，建立产业准
入清单，将新建项目列为鼓励类、限制类、禁
止类，推动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能耗强度降
低目标和长期“碳中和”目标相匹配。应加
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能源汽
车、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使工
业和各产业内部结构向高附加值、低能耗方
向转变。

此外，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产业在一定
程度上，加重了我国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负
担，要结合远期“碳中和”目标提前做出谋
划。

对锁定效应强的重点领域，采取超常规
手段，大幅提高能效准入标准

近十几年，我国处于城镇化建设阶段，
每年新竣工建筑面积 40多亿平方米。距离
2060年前“碳中和”愿景只剩下不到40年时
间，如果这些新建的住房和基础设施没有采
用全球最先进的高效节能技术，则未来40年
内需要实施改造甚至拆除重建，“技术锁定”
问题突出。

对居住建筑、公共建筑、能源基础设施
等锁定效应强，且投资高、影响范围大的重
点用能领域，不能再延续以“跟跑”为主、市
场推动技术缓慢迭代的传统方式。必须要
强化政府主导，抓紧制定与“碳中和”目标相
匹配的能源效率标准，大幅提高能源效率准
入要求，尽早使新建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能效
水平与发达国家“并跑”，甚至“领跑”。

推广节能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挖掘
跨部门、跨行业节能潜力

创新是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根本动力。
近年来，我国政府持续发布节能新技术，推
动客户了解并使用新技术。面向“碳中和”
目标，应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
探索节能新工艺、新材料、新设计思路，加快
推广节能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为深挖行
业节能潜力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

除了深挖行业内部节能潜力，跨行业资
源整合更是节能增效的“蓝海”。近年来，我
国工业企业纷纷离开城市进入园区聚集，通
过整合入园企业用热、用电、用水、用气需
求，集中规划建设热力、天然气和电力基础
设施，并实现多能互补和智能化管控，园区
能源消耗可减少 15%~20%，企业用能和污
染物治理成本也会显著降低。要进一步加
强工业园区的余热利用、园区节能改造和综
合能源服务，破除资源整合的机制体制障
碍，深挖跨部门、跨行业、跨能源品种节能潜
力。

完善能源市场信号，推动外部成本内部
化

市场信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节能的内
生动力所在，是调动全社会节能减碳的重要

“指挥棒”。
由此，应加快推动能源价格改革，使能

源价格更好地反映市场供需、反映能源资源
稀缺程度和生态环境损失，特别要反映碳排
放影响。应研究运用税收手段推动碳减排
的有效途径，探讨提高化石能源资源税或开
征碳税等可行办法。“十四五”时期，应力争
将“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初步纳入能源市场
信号体系，使市场力量在我国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基础研究出发加强创新
“要从基础研究出发实现创新。”谈及下

一步发展，谢克昌表示，产业创新目标在于
节能提效、低碳节水以及低成本、高质量。

“煤基能源化工减排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
能一股脑偏激去做。共性关键技术和颠覆
性技术是引领创新的关键所在，需要加大支
持和储备。”谢克昌举例，提高煤炭作为原料
资源的利用率和转化率，以新方法调节煤基
合成气的碳氢比重、实现可再生能源与煤的
耦合转化，均是从源头克服高碳排放瓶颈的
有效途径。“当然，这不是盲目的。要先了解
煤的转化过程，从分子层面理解煤化工反
应，研究发展清洁高效的新型集成技术与过
程，进而实现节能减排。要多产业融合，推
动现代煤化工与可再生能源联合起来制氢、
制材料和化学品等，实现产品的精细化、差
异化、绿色化。”

提高个税起征点为何是企业家提出？
每一个公民都有依法纳税的义务，最近

关于 2021年的退税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人大代表董明珠建议个
税起征点提高至一万元。有媒体报道称，董
明珠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拟提出《关于提
高个税起征点、加大非工资性收入个税征管
力度的建议》，提议将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
税起征点从 5000元/月提高至 10000元/月，
以推动共同富裕。

1.个税起征点应该调整吗？
纳税是权利更是义务，是一种劳动者的

职责，而对于纳税起征点的问题，其实一直
也有不同的争议，究竟什么价位比较合适也
是众说纷纭。目前执行的是5000元/月。我
国自 1980年颁布施行个人所得税法起开始
征收个人所得税。1980年个税起征点为800
元/月，当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57
元/月，个税起征点为人均收入的 39倍。历
经2005年、2007年、2011年及2018年的四次
调整，2018年，中国个税起征点提高到 5000
元/月，当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52.33元/月，个税起征点仅为人均收入的2
倍。目前，需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而消费
自然需要有收入的保障才可以，把纳税起征
点上调，公民可供消费的金额会发生改变。
董明珠建议完善阶梯税率，提高中低收入者
幸福感；同时加大非工资性收入个税征管力
度，让富人多交税，多做社会公共服务上的
支援，防止两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这种
提议相信也能得到很多中低收入者的支持，
毕竟，消费需要收入的保障，纳税如果可以
降低一些，可供消费的金额也会增加一些。
更主要的是，对高收入者的实施阶梯税收监
管确实应该加大力度。

此前一些网络直播带货主偷税漏税金
额之大，令人咋舌，一个直播主，动辄大几千
万，几十亿的偷税额，说明这个行业赚快钱
的能力太强，相应的监管也不够严格。董明
珠认为，对于居民而言，受物价上涨的影响，
工薪阶层生活压力日趋增加，同时居民在食
品、衣着、居住方面的消费压力增大，较低的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导致实际纳税负担加重，

削弱了工资上涨的“受惠感”。
2.提高个税起征点能增加“中产”收入的

消费力吗？
对于企业而言，受较低的个税起征点、

较为密集的纳税级距以及较高的低级数累
进税率的影响，企业涨薪时普通员工获利的
部分远少于企业支出的成本。这一方面降
低了员工的获得感，另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的
成本，企业留住人才的难度更大。

企业家提出的议题对于探讨个人税收
起征点有一定的助推效应。相信也能得到
很多普通消费者的支持和认可。事实上，提
高个税起征点是董明珠近几年一直在提的
建议，也是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话题。

据国家统计局去年 5月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年收入平均工资为 97379元，每月平均薪资
8114元（税前）。有人认为，一些公司的高
管，每月就发几千到一万的工资，甚至都是
不发工资，但通过别的渠道在“合理”避税，
交的税很少，这是应该重点监管的对象。

董明珠连续提出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好
处是什么？其一是作为一个企业家应该关
注民生，这是彰显社会责任的义务；其二是
作为人大代表，任何涉及民生的提案都容易
引起共鸣；其三是企业家希望看到内需消费
的火热，这样才会有利于自己企业产品的消
费增长；其四是格力在空调市场的天花板早
已经出线，董明珠也希望用户的更换迭代发
生增长，而出现这种增长的前提是消费者的
消费能力提升，能够让消费者的收入提升无
疑是刺激消费的另一个曲线机会。

无论如何，每年企业家的提案都会成为
网民热议的一个焦点，而能够“博取”眼球，
或者带来激烈讨论的提案，无疑也算成功的
一半，起码社会的焦点被短时间内聚焦，进
而带来讨论和共鸣，这也有利于有关部门开
始研究实施的可能性，或者讨论更多的细
节，为未来的改变提前做出准备。而个税起
征点的变化，本身就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堆积
和提升，以及公民收入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的一个过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